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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4S店新车绑定投保利益链

随着“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的发
酵，4S店违规收费行为引起社会关注，其
中4S店强制搭售保险也引起一些车主的
共鸣。

近日，不少车主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
在购买新车时本想“货比三家”买车险，但
却被强制要求在4S店购买指定保险公司
的“全险”，有人甚至被要求缴纳2000元的
续保押金等。对此，保险专家表示，强制搭
售保险的背后隐藏着猫腻———4S店与保
险公司的利益输送问题。

新车投保强制搭售多发
在4S店购买新车，尤其是分期付款

买车，必须在4S店购买商业险已成为很

多车主眼中的“惯例”。但也有不少车主

为此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自

身权益。

近日，家住昌平的刘女士想买一辆

皮卡车。她和家人“货比三家”后，选中

一家4S店。本想继续选择性价比高的

车险给新车“傍身”，但刘女士在向该

4S店销售人员咨询后发现，必须在该

店购买某保险公司的“全险”。刘女士提

出想更换其他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却被

告知不行。

无独有偶，另有车主反映，曾于

2015年在奔驰4S店买车被要求上“全

险”，车险价格在1.2万元左右，而其第二

年在其他渠道购买的“全险”，价格还不

到8000元。此外，重庆的王女士在某4S

店购买一辆丰田雷凌轿车，需在4S店缴

纳“全险”约6000元，但在其他渠道购

买，“全险”只要4000多元。

全款买车被强制搭售特定保险，分

期付款是否不会遇到该现象？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一位河

南的车主李先生。李先生在分期付款买

车时，同样被要求购买该4S店指定保险

公司的车险。对此，李先生提出异议，认

为定制车险中包含的玻璃险以及延保

贷等产品没有必要买。

但4S店销售人员解释称，投保这些

险种是车主在分期付款时金融公司或

银行的规定，必须购买。此外，李先生

还要缴纳2000元续保押金，要求其两

年内必须在4S店买保险。在第二年进

行续保时，2000元押金可用于抵扣保

费，如果之后未在4S店续缴保费，押金

将不予退还。

另有一位王先生在分期付款时也

被要求买定制车险。王先生提出从其他

渠道购买保险的想法，但4S店的销售人

员直接予以否定，并表示，如不在该店

购买指定车险，则无法进行下一步分期

付款的手续。

不过，也有车主对新车必须在4S店

买车险表示默许。虽然相比之下在4S店

买车险费用比其他渠道要高，但是4S店

工作人员提供“一条龙”服务，从买车

到办理贷款再到维修保障，不用车主

自己跑腿，省时省力。同时也有车主表

示，相信4S店后期的保障水平，加上买

车时4S店又给予了各种优惠，就算保险

费用贵了点，但从人情和服务上都表示

可以接受。

绑定投保利益链
“一张保单背后是4S店与保险公

司的利益链。”一位汽车4S店从业者如

是说。

事实上，强制投保的问题由来已

久，消费者协会曾于2014年对汽车销

售中的强制消费进行揭露，指出强制

消费主要集中在强制搭售保险、强制

代理挂牌、加价销售、隐瞒真实信息、

压证卖车等方面，造成这一问题的根

源，主要是商家为了获取更多效益，已

然形成一条销售-代理保险-代理挂牌

的利益链，车行通过代理保险，按比例

从保险公司获得返还的手续费。

在汽车销售过程中，保险的确是利

润来源之一。上述汽车4S店从业者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车主购车时在4S店买车

险，销售人员和4S店便能拿到保险公司

的佣金返点，大概有保费的20%-30%。

通常，销售人员更推荐车主分期贷款买

车，因为银行或者金融公司要求必须缴

纳“全险”，这样的话，4S店和销售人员

在拿到金融服务费返点的同时也能拿

到保险公司的返点。

“一方面，汽车销售量下滑，车商纷

纷打出‘白菜价’吸引消费者；另一方

面，互联网平台带来冲击，4S店仅靠销

售汽车本身赚取的利润已十分有限。”

北京某4S店店长也坦言，目前，分期贷

款购买新车时的金融服务费以及商业

保险是重要的利润来源。

此外，捆绑销售保险的意义远非佣

金返点，更在于赚取汽车出险后的维修

费用。

上述北京某4S店的工作人员向北

京商报记者透露，修车比卖车更赚钱，

维修费要比买车的利润高很多。为了带

来更多的利益，记者了解到，4S店与保

险公司之间会达成某种协议，包括以后

车辆进行事故定损，有些零部件会适当

放宽范围；同时，车主们进行维修保养

时，用保险进行理赔，会直接回4S店进

行维修保养，也算是间接性给4S店带来

效益。

强制搭售保险违规
从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全国消协组

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来

看，2018年，强制保险问题在奔驰、别

克、奥迪、一汽-大众、上汽大众等知名

汽车品牌的投诉中都位居前列。

而我国《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

供应商、经销商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

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

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但家用汽车

产品“三包”服务、召回等由供应商承

担费用时使用的配件和服务除外。经

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

保险或者强制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

登记等服务。

此外，相关法律人士表示，要求必

须在4S店购买指定保险公司的商业险

不仅涉嫌强制搭售，也侵犯了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同时，“续

保押金”的收取并无法律依据，且存在

捆绑性强制销售行为。

但值得注意的是，车主在签订购车

分期付款合同时，其中有“客户应当按

照甲方的要求为分期车辆办妥保险，并

提交相应的交强险、商业险保单”等类

似条款，虽然车主是在销售人员表示不

买保险就无法办理贷款的情况下签了

这份合同，但律师一般认为只要签订合

同，该商业保险为自愿购买。

而针对4S店强制搭售保险的行

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该行

为显然不符合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市场

经济的要求，而应该去尊重消费者的选

择权。

对于如何改善这一违规行为，朱俊

生谈到，4S店、汽车商家目前是车险销

售代理的重要渠道，不过保险公司也在

发展直销渠道，两种渠道同时发展，未

来彼此之间会存在竞争关系，而竞争的

存在也会促进保险公司自身包括汽车

商家、4S店本身行为的规范。

同时，4S店为客户提供维修服务以

及代为理赔，出于服务因素，很多车主

其实也会自愿选择在4S店上保险，但从

4S店的角度来讲，如何去发挥它的服务

优势，如何在一些运营行为上更加规范

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销售行为以及出

险后的索赔和维修方面，甚至包括维修

跟保险之间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等。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李皓洁


